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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政规〔2025〕4 号

尤溪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尤溪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

实施办法（修订）的通知

各乡镇、县直有关部门：

《尤溪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经

县政府常务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尤溪县人民政府

2025 年 3 月 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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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溪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

第一条 为统一和规范尤溪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

工作，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

补偿条例》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》《福建省实施〈国有

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〉办法》及《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

厅关于推行房屋征收补偿房票安置的通知》等法规、规章及有关

文件精神，结合尤溪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尤溪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

工作。

第三条 被征收房屋原则上以房屋权属证书为计户(独立登

记的杂物间、车库属同一被征收人的不单独计户)和补偿依据，

以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建筑面积、用途、性质选择货币补偿、产

权调换或房票安置。

未经登记的房屋面积认定办法由尤溪县人民政府另行规定。

第四条 被征收房屋产权面积或产权调换后剩余建筑面积

小于 30 ㎡（不包括 30 ㎡）且被征收人在本县有其他住房（含本

期安置房）的，原则上进行货币补偿或房票安置，补偿标准按该

地块货币补偿整体评估价计价。

第五条 征收下列情形的房屋一律实行产权调换：

（一）房屋共有人对选择货币补偿、产权调换补偿或房票安

置方式，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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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房屋产权有纠纷、权属不清或产权人下落不明的；

（三）抵押人和抵押权人未协商一致的，未重新设立抵押权

或其他担保的，或抵押人未清偿抵押担保项下的全部债务的，但

被征收房屋已进入法院执行程序的除外。

第六条 被征收房屋的性质、用途和建筑面积一般以房屋权

属证书和房屋登记簿的记载为准；房屋权属证书与房屋登记簿、

土地登记簿、不动产登记簿等不一致的，除有证据证明房屋登记

簿确有错误外，应以房屋登记簿或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内容为

准。

第七条 非住宅类房屋原则上实行货币补偿或房票安置。住

宅类房屋补偿安置方式为货币补偿、产权调换或房票安置，由被

征收人自行选择一种。

第八条 货币补偿分为自行委托评估和协商补偿两种方式，

由被征收人自行选择一种。

自行委托评估由被征收人以房屋权属证书记载的建筑面积

及有权机关认定的有效面积为基数，按照《住建部<国有土地上

房屋征收评估办法>》（建房〔2011〕77 号）的规定，委托在房

地产主管部门备案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货币补偿的

价值。被征收人自行委托评估的，相关费用由被征收人承担。

协商补偿由征收部门以被征收房屋权属证书记载及有权机

关认定的有效面积为基数，委托在房地产主管部门备案的房地产

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的整体评估价格协商补偿。为鼓励协商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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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，在协商补偿价格的基础上，给予如下补偿和奖励：

（一）给予 10%的被征收房屋公摊面积补助费。

（二）被征收人在规定的协商期限内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

协议并按时搬迁封房的，按被征收房屋权属证书记载及有权机关

认定的有效面积给予奖励。

（三）按被征收房屋权属证书记载及有权机关认定的有效面

积给予临时安置费。

（四）搬迁费按被征收房屋权属证书记载及有权机关认定的

有效面积发放 1 次。

第九条 产权调换分为自行委托评估和协商补偿两种方式，

由被征收人自行选择一种。

自行委托评估由被征收人以被征收房屋权属证书记载的建

筑面积及有权机关认定的有效面积为基数，自行选择安置房标准

户型，再按照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590 号）和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》（建房〔2011〕77

号）的规定委托房地产主管部门备案的评估机构进行新旧房屋价

值评估，结清被征收房屋与安置房的新旧房屋差价。被征收人自

行委托机构进行评估的，应选择在房地产主管部门备案的评估机

构，相关费用由被征收人承担。

协商补偿由被征收房屋权属证书记载及有权机关认定的有

效面积为基数，在安置地块按面积拆一还一，新旧房屋不补差价。

在协商补偿价格的基础上，给予如下补偿和奖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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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在规定的协商期限内签订协议并搬迁封房的，按被征

收房屋权属证书记载及有权机关认定的有效面积的 10%（最多不

超过 10 ㎡）给予公摊面积补偿。

（二）以被征收房屋总面积（被征收房屋权属证书记载及有

权机关认定的有效面积加上公摊补偿面积）为基数，产权面积或

产权调换后剩余面积大于 30 ㎡的（含 30 ㎡），可自行选择安置

房标准户型，超过部分按该地块在售新建商品房市场价计价。

（三）被征收人在规定的协商期限内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

协议并按协议约定搬迁封房的，按被征收房屋权属证书记载及有

权机关认定的有效面积给予奖励。

（四）临时安置费按被征收房屋权属证书记载及有权机关认

定的有效面积发放。

（五）搬迁费按被征收房屋权属证书记载及有权机关认定的

有效面积发放 2 次。

第十条 房票安置方式按《尤溪县房票安置实施办法》（尤

政规〔2025〕2 号）执行。

第十一条 本实施办法由尤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

释，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规定不一致的，按法律法规规章

及上级规定执行。

第十二条 本实施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。《尤

溪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的

通知》(尤政文〔2018〕170 号)同时废止。本实施办法执行前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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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或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项目，继续沿用

原有规定执行。





尤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3月 3 日印发


